清河县教育局文件




清教提案字〔2024〕10号★


对清河县政协第十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
第91号提案的答复

王洪超委员：
    你在政协会上所提的“关于民办学校合规合法化的建议”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我县深入贯彻中央及省、市关于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系列部署，严格执法，规范和促进民办学校发展，巩固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成果。同时，积极扩大公办义务教育资源，加大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建设力度，挖掘公办义务教育资源潜力，落实好“双减”政策，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均开展了课后服务，每天下午延长学生在校时间2小时，各学校充分利用课后服务时间除完成作业以外，积极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，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参加活动，聘请有一技之长的社会人士积极参与学校的活动，为孩子们服务。
你对我们的办理和答复有何意见和建议，请直接或通过政协反馈给我们，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。
感谢你对我县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[bookmark: _GoBack] 清河县教育局
2024年4月19日












领导签发：
联系人及电话：郝云中               0319-55306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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